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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宁夏大学法学院学生校外活动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院属各单位： 

《宁夏大学法学院学生校外活动管理办法（试行）》已经

2021年第十三次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执行。 

 

附件：宁夏大学法学院学生校外活动管理办法（试行） 

 

 

宁夏大学法学院 

2021 年 11 月 17日 

 

 

 

 

 

 



附件 

 

宁夏大学法学院学生校外活动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管理我院学生组织或参加校外

活动，牢固树立安全意识，确保外出人员人身安全，促进平

安和谐校园建设，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安全教育及管理暂行规定》等文件要求，

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提及的学生指我院全日制本科生、硕士

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不含休学、访学、参军入伍等）。 

第三条  本办法提及的校外活动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

容：以学生个人或集体名义至校外组织或参加会议、竞赛、

社会实践、调研、志愿者服务等活动。 

第四条  学生组织或参加校外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

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结合学院实际，目的明确，按规

定程序向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提出申请。外出活动须做好医

疗服务、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障工作，三人以上的集体活动原

则上应由学院教师带队。 

第五条  学生组织或参加校外活动，须制定周密的活动

计划和安全应急预案，活动内容要适合学生年龄及身心特点，

有益学生身心健康。未经批准，任何部门或个人不得组织学



生参加商业性集体活动。 

第六条  学生校外活动经费来源分为学校资助、学院资

助、教师资助及自筹经费，学生可根据活动性质及内容进行

申请。 

第七条  审批程序 

（一）填表申报。学生在校外活动，须填写《宁夏大学

法学院学生校外活动申请审批表》《宁夏大学法学院学生校

外活动安全责任书》（一式两份）提交学院审核。  

（二）学院审批。学生工作办公室审核后，报分管院领

导审批。获批后方可组织外出。  

（三）总结及经费报销。由学院资助的活动，在结束后

五个工作日内，须提交活动总结、新闻稿件、相关影像资料

及符合学校财务制度规定的正规发票，由学生工作办公室负

责审核。未能按时提交总结材料或超出学校财务制度规定范

围的，不予经费支持。 

第八条   对于不报、漏报、报告不实或未经批复擅自组

织外出的，学院将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出现安全责任事故

的，要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第十条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学生工作办公室所有。 

 

附件 1：宁夏大学法学院学生校外活动申请审批表 

附件 2：宁夏大学法学院学生校外活动安全承诺书 

 



附件 1 

 

宁夏大学法学院学生校外活动申请审批表 
 

活动名称  

申请人  联系电话  

年级班级  指导教师  

活动组织单位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参 

加 

学 

生 

信 

息 

姓名 年级专业 联系电话 
父母是
否知情 

是否购
买保险 

     

     

     

     

     

     

活动内容 

及具体行程 

（行程须写明时间、乘坐交通工具、车次等具体信息。） 

 

 

 

 

 

 



经费来源  

经费预算 

（写明经费用途、各项金额及总额。） 

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院团委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宁夏大学法学院学生参加校外活动 
安全承诺书 

 

（个人自主活动版） 

 

本人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            

参加                               活动，具体行程

为：                                             。 

本人保证身体和心理状况适合参加此项活动。本人对于

活动的目的、性质、举办地情况、活动内容以及可能存在的

风险有清楚的了解，已经接受学院及指导教师对我进行的安

全教育，知悉在活动中应采取的必要安全措施，并已告知本

人家长。 

本人已详细阅读并全部理解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

办法》（教育部令第 12 号）。在活动期间，本人保证将自觉遵

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纪律，严格执行学院关于学生外出参

加活动的各项规定。 

如出现下列情况，依据本承诺书和有关规定处理： 

1.在参与的所有活动中，不发生违法违纪行为，不做有

损学校声誉的事，不在危险地方进行活动，确保自身的人身、

财产安全，保证参与的活动内容健康向上； 

2.本人财务的遗失、被盗、毁坏等经济损失由本人承担； 



3.由于本人过错、不可抗力、意外事件导致的自身人身

伤害依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12 号）第

十二条处理； 

4.本人实施的违法行为或违反校规、外出活动当地各项

规定以及民族习惯等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和引起的法律责任

由本人承担； 

5.由于本人的过错造成的第三方的人身伤害或经济损

失由本人承担； 

6.由于本人不服从带队教师或活动组织方安排造成的

人身伤害或经济损失由本人承担； 

本人已详细阅读并认可本承诺书，对整体内容和各项规

定均无异议。 

 

年级专业： 

学号： 

联系电话： 

紧急联系人及电话： 

 

 

                              

承诺人：     

 

年    月    日 

 



宁夏大学法学院学生参加校外活动 
安全承诺书 

 

（参与集体活动版） 

 

本人自愿参加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在                举办的                       活

动，并保证本人身体和心理状况适合参加此项活动。本人对

于活动的目的、性质、举办地情况、活动内容以及可能存在

的风险有清楚的了解，已经接受学院及指导教师对我进行的

安全教育，知悉在活动中应采取的必要安全措施，并已告知

本人家长。 

本人已详细阅读并全部理解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

办法》（教育部令第 12 号）。在活动期间，本人保证将自觉遵

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纪律，严格执行学院关于学生外出参

加活动的各项规定。 

如出现下列情况，依据本承诺书和有关规定处理： 

1.在参与的所有活动中，不发生违法违纪行为，不做有

损学校声誉的事，不在危险地方进行活动，确保自身的人身、

财产安全，保证参与的活动内容健康向上； 

2.本人财务的遗失、被盗、毁坏等经济损失由本人承担； 

3.由于本人过错、不可抗力、意外事件导致的自身人身

伤害依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12 号）第

十二条处理； 



4.本人实施的违法行为或违反校规、外出活动当地各项

规定以及民族习惯等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和引起的法律责任

由本人承担； 

5.由于本人的过错造成的第三方的人身伤害或经济损

失由本人承担； 

6.由于离开集体自行活动造成的第三方的人身伤害或

经济损失由本人承担； 

7.由于本人不服从带队教师或活动组织方安排造成的

人身伤害或经济损失由本人承担； 

本人已详细阅读并认可本承诺书，对整体内容和各项规

定均无异议。 

 

年级专业： 

学号： 

联系电话： 

紧急联系人及电话： 

 

                              

承诺人：     

 

年    月    日 

 

宁夏大学法学院办公室             2021年 11 月 17 日印发 

（共印 5份） 


